江南大学2021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一、申请条件
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参加当年学测的台湾高中毕业生，按照报考专业达到下列条件：

1、语文、数学、英文成绩达到前标级及以上。
2、报考普通文史类专业的，须社会成绩达到前标级及以上。
3、报考普通理工类专业的，须自然成绩达到前标级及以上。
4、报考普通文理兼招类专业的，须社会或自然成绩达到前标级及以上。

二、招生专业和人数
申请人可在学校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详见附件1）中选择一个专业作为志愿。招生人数将视申请人数和具体生源情况确定。

三、申请办法
申请人需提供以下材料：
1、《江南大学2021年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申请表》（见附件2，以下简称《申请表》，须按要求签字、盖章）；
2、《台湾居民居住证》复印件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3、学测成绩通知单复印件（须由所在中学盖章）；
4、个人陈述（可包含个人兴趣爱好、大学学习生活设想、未来职业理想、选择江南大学理由等，800字以内，须由本人签名）；
5、其他能够体现申请人能力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6、经本人签字或盖章的《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见附件3）。
请将以上6项材料按顺序扫描合并成一个PDF文档，文件务必完整、清晰，于2021年4月15日前以附件形式发送至江南大学招生就业处的电子邮箱：zhshb@jiangnan.edu.cn，文件名和邮件主题均为“2021年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申请材料-姓名”。无需邮寄纸质材料，录取报到时提供原件以备核验。此外，申请人请点击链接：江南大学2021年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基本信息表,如实登记填写基本报名信息。

四、选拔方式
学校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结果另行通知。
[bookmark: _GoBack]审核通过者进入面试环节，面试将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具体时间和安排另行发布。

五、录取办法
学校将根据申请人的学测成绩和面试情况择优录取。
录取名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审核批准后，学校将于2021年7月发放录取通知书。

六、学费和住宿费用
台湾学生的学费、住宿费与大陆学生相同，住宿费根据住宿条件收取，与大陆学生住在一起。


七、联系方式
本科招生电话：86-510-85915666 传真号码：86-510-85913570
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1800号江南大学招生就业处 邮政编码：214122
江南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admission.jiangnan.edu.cn
官方微信公众号：江南大学招生就业



八、其他

（一）其他未尽事宜参照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相关规定及江南大学2021年本科招生章程执行。

（2） 本简章由江南大学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



网址：https://admission.jiangnan.edu.cn/info/1012/2295.htm
